
铜农委〔2023〕217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申报铜梁区农业人才激励措施项目的通知

各镇（街）农业服务中心、产业培育中心，有关单位和个人：

按照《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重庆市铜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铜梁区农业人才激励措施（试行）>的通知》（铜农委〔2022〕130号）要求，现将申报铜梁区农业人才激励措施项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条件

（一）农业人才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措施，遵纪守法；

2.热爱“三农”事业，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

3.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4.在铜梁辖区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经营主体）基本条件

1.经营主体包括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专业大户；从事种植业的种植规模50亩以上（含50亩）；从事水产养殖的养殖规模30亩以上（含30亩）；从事畜禽养殖的，生猪年出栏量500头以上（含500头），蛋鸡（鸭）存栏量2000只以上（含2000只），肉鸡（鸭）年出栏量10000只以上（含10000只），林下鸡养殖存栏量2000只以上（含2000只），肉鸽养殖年出栏量10000只（含10000只），奶牛存栏量20头以上（含20头），肉牛年出栏量50头以上（含50头），山羊年出栏量100只以上（含100只），肉兔养殖年出栏量10000只以上（含10000只），鹌鹑养殖存栏量30000只以上（含30000只），蜜蜂饲养30群以上（含30群）；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固定资产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从事其他产业的，参照相应产业规模执行。

2.申报主体为企业的，财务制度要健全；申报主体为农民合作社的，会计核算要规范；申报主体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个体工商户的，收支要明晰；

3.经营主体成立1年以上（以工商注册登记或相关主管部门认定时间计算）；

4.近一年无违反国家土地、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情况，未受到执法机构除警告外的行政处罚，不存在被区级及以上有关部门通报批评以及对存在的问题整改不落实情况，不存在损害群众合法利益、拖欠土地租金或农民工工资等情况。
二、申报程序

（一）公开申报；

（二）自愿申请；

（三）镇（街道）审核；

（四）部门组织项目评审；

（五）公示；

（六）公示无异议，兑现奖励或者补助。

三、项目申报及相关要求

（一）从业补贴。首次来铜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然人或在辖区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业的从业人员，对取得农业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的每月补贴800元，对取得农业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及硕士学位或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高级农民技师）的每月补贴1000元，对取得农业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学位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每月补贴1500元。支持周期不超过3年，农业从业人员需在铜缴纳社保或工资薪金所得税6个月及以上。       
1.申报对象：来铜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然人或在辖区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业的从业人员。

2.资料提供：（1）身份证；开户行及卡号；申报表。（2）农业相关专业学历及学位或者农业专业技术职称、高级农民技师证书原件及复印件。（3）创办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业的需提供职工社会保险或工资薪金所得税6个月及以上的资料。

（二）安居补贴。首次来铜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然人或在辖区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业且在铜无住房的农业人才，对取得“双一流”高校农业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及硕士学位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及以上的，优先安排租住人才公寓，以先租后补方式，给予人才公寓租金100%补贴，不超过3年。人才公寓房源不足时，可自行在铜租赁商品住房，对取得“双一流”高校农业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及硕士学位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按每月800元标准补贴，对取得“双一流”高校农业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学位或具有正高级技术职称的按每月1500元标准补贴，以先租后补方式给予租房补贴，不超过3年。首次在铜购买自住用房的，对取得“双一流”高校农业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及硕士学位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按500元/平方米补贴，对取得“双一流”高校农业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学位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按1000元/平方米补贴，每人购房补贴分别不超过10万元、20万元，购房补贴分3年按年度支付。夫妻双方均符合享受购房补贴条件的，则自行选择一人享受100%购房补贴，另一人享受50%购房补贴。农业人才需在铜缴纳社保或工资薪金所得税6个月及以上。

1.申报对象：来铜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然人或在辖区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业且在铜无住房的人员或者首次在铜购买自住用房的人员。
2.资料提供：（1）身份证；开户行及卡号；申报表。（2）首次（在铜）购房资料。（3）“双一流”高校农业相关专业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或技术职称证书。（4）创办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业的需提供职工社会保险或工资薪金所得税6个月及以上的资料。

（三）职称评定补助。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作3年以上并取得农业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或者获得高级农民技师人员的给予5000元一次性补助，取得农业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给予10000元一次性补助。

1.申报对象：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作3年以上并取得农业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获得高级农民技师的人员。

2.资料提供：（1）身份证；开户行及卡号；申报表。（2）技术职称证或者获得高级农民技师证。（3）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作3年以上的佐证资料（营业执照或缴纳社保记录或工资流水等）。

（四）继续教育激励。鼓励区内农业从业人员参加农业相关专业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对取得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的给予5000元一次性奖励，对取得研究生学历及硕士学位的给予10000元一次性奖励，对取得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学位的给予20000元一次性奖励。农业从业人员需在铜缴纳社保或工资薪金所得税6个月及以上。  

1.申报对象：区内农业从业并参加农业相关专业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并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
2.资料提供：（1）身份证；开户行及卡号；申报表。（2）学历及学位证书。（3）区内农业从业资料（营业执照或缴纳社保记录或工资流水等）。
（五）创业创新激励。鼓励区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创新，对获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人力社保主管部门组织的全国创业创新大赛一、二、三等奖分别按5万元、4万元、3万元给予奖励，市级创业创新大赛一、二、三等奖分别按3万元、2万元、1万元给予奖励。

1.申报对象：区内农业从业人员。

2.资料提供：（1）身份证；开户行及卡号；申报表。（2）获奖等级证书。

（六）示范评比激励。鼓励区内农业人才创优争先，对评为“全国十佳农民”的给予10万元/人一次性奖励，对评为“重庆市优秀职业农民”的给予1万元/人一次性奖励，对认定为“铜梁区新型职业农民”的给予3000元/人一次性奖励。

1.申报对象：区内农业从业人员。

2.资料提供：（1）身份证；开户行及卡号；申报表。（2）获奖或认定证书。

（七）农业新品种培育补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铜培育并转化的农业新品种，获得省级审定的新品种每个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获得国家级审定的新品种每个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获得新品种登记并获得省级新品种保护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补助，获得新品种登记并获得国家级新品种保护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补助，每个主体最高享受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1.申报对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资料提供：（1）身份证；开户行及卡号；申报表。（2）营业执照。（3）新品种审定或登记及保护证书。

（八）农产品电商销售激励。扶持区内农村电商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主开发农产品，通过SC认证，电商销售额年度首次达到50万元的，当年按照销售额的5%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   

 1.申报对象：自主开发农产品并通过SC认证，电商销售额年度首次达到50万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资料提供：（1）身份证；开户行及卡号；申报表。（2）自主开发农产品SC认证资料。（3）电商销售资料（网上销售记录等）。

四、申报材料及时间

纸质件原件（备查），复印件2份交区农业农村委603室，电子件（含扫描件）传邮箱。申报时间：2023年11月24--30日18：00止。

联系人：

唐洪兵   电话：023-45695912  18996065063

陈 静    电话：023-45695912  17783544455，

邮箱：2464533112@qq.com 

附件：1．铜梁区农业人才激励措施项目补助（奖励）申报表（个人） 

2．铜梁区农业人才激励措施项目补助（奖励）申报表（经营主体）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11月24日         

附件1

铜梁区农业人才激励措施项目补助（奖励）

申报表（个人）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照  片

（1寸）

	民  族
	
	电 话
	
	

	个人证件
	
	号码
	
	

	毕业院校、专业及取得学位情况
	
	技术（技能）职称及取得时间
	

	主导产业

及规模
	

	所在单位

及职务
	
	申报享受农业人才

激励措施
	第   条

	申请补助

金额
	  万元
	个人银行账户及开户行
	

	个人主要工作经历、取得荣誉、成果、工作业绩等情况
	

	承诺
	本人知晓并认可《铜梁区农业人才激励措施》的全部内容，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
附件2

铜梁区农业人才激励措施项目补助（奖励）

申报表（经营主体） 
	经营主体

名称
	
	法人

代码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
	

	民族
	
	政治面貌
	
	手机
	

	学历
	
	毕业院校及专业
	

	主导产业

及规模
	

	申报享受农业人才激励
	第      条
	申请补助金额
	万元

	开户行及账号
	

	经营主体简介
	

	承诺
	本经营主体知晓并认可《铜梁区农业人才激励措施》的全部内容，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二份。


